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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

工程管理指導 

程序編號：50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程序名稱：橋梁評鑑 

中華民國 105年 3月編製 

1.0 相關規定 

縣、市政府橋梁維護管理作業評鑑方式 

2.0 目的 

為交通部為建立臺灣地區橋梁維護管理制度並落實執行，以確保橋梁結構穩定，延

長橋梁壽命，維護用路人安全，特訂定橋梁評鑑作業程序。 

3.0 範圍 

評鑑對象為臺灣地區橋梁管理資訊系統(下稱 TBMS)內，橋長 6 公尺以上且使用狀

態為正常使用之「車行橋梁」。 

4.0 定義 

橋梁維護管理作業: 包括橋梁之基本資料建立、檢測、維修、維護管理人員之教育

訓練、維護管理制度、臺灣地區橋梁管理系統運用及相關資料

之更新等。 

5.0 說明 

5.1橋梁維護管理作業評鑑調查表(○○○政府)詳附表。 

5.2 有關本市橋梁維護管理作業之評鑑，依交通部運輸研究所（下稱「運研所」）

之規定，於期限內提送評鑑報告，並配合其外部稽查作業。 

5.3相關評鑑項目及配分如下： 

5.3.1橋梁維護管理作業評鑑項目及配分 

5.3.1.1橋梁檢測作業(此項目總分 50分，另有 10分之加分) 

5.3.1.1.1基本項目(總分 40分) 

5.3.1.1.1.1TBMS橋梁基本資料完整性(佔 5分) 

5.3.1.1.1.1.1 已填欄位/應填欄位×5。 

5.3.1.1.1.1.2 非跨河橋梁，河川資料(跨越河川類別、河川管理單

位、河川名稱、上游 500 公尺構造物、下游 500 公尺

構造物、上游最近水位站、計畫洪水位、計畫河寬、計

畫堤頂高程、計畫河床高程、設計橋梁出水高)不需填

寫。 

5.3.1.1.1.1.3 民國 90 年以後完工之河川橋梁，其計畫洪水位、計

畫河寬、計畫堤頂高程、計畫河床高程等欄位不可為

「無」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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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.1.1.1.2 橋梁維護管理業務承辦人參加相關訓練或研討會情形(佔

5分) 

5.3.1.1.1.2.1每人日 0.5分，主辦單位不拘。 

5.3.1.1.1.2.2 須於 104.12.31 前，依附表格式填列參與相關訓練

或研討會之人數及時數送運研所。 

5.3.1.1.1.3檢測作業(佔 20分) 

5.3.1.1.1.3.1 「103~104年已檢測橋梁座數/103~104年應檢測橋

梁座數，或 103~104 年已檢測橋面版面積/103~104 年

應檢測橋面版面積，擇其大者」×20，並以 104.12.31

之 TBMS資料為準。 

5.3.1.1.1.3.2 應檢測橋梁係指縣市政府依交通部 101.3.3 頒「公

路養護規範」規定，應自完工後第 6年進行第 1次定期

檢測，爾後定期檢測間隔以不超過 2年為原則之橋梁。 

5.3.1.1.1.4橋梁檢測作業外部稽核(佔 10分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「104 年度縣市政府橋梁檢修作業外部稽核成果報告-檢測

作業評比(%)」×10。 

5.3.1.1.1.5資料不實及斷橋事件處理原則 

5.3.1.1.1.5.1 如經前述外部稽核發現重要構件(橋基、橋墩、主梁、

橋面版)已嚴重受損，惟 103~104 年檢測結果卻顯示無

異常且該橋管理機關無法提出合理說明時，得經運研所

召開專家學者會議討論通過後，每構件扣 1 分，最多扣

至檢測作業基本項目(40 分)為 0 分。 

5.3.1.1.1.5.2 因「檢測不實」致橋梁於正常使用情況下發生斷落且

該橋梁管理機關無法提出合理說明時，得經運研所召開

專家學者會議討論通過後，檢測作業基本項目(40 分)以

0分計。 

5.3.1.1.2專家學者綜合評分(總分 10分) 

由運研所邀請專家學者依據各縣市政府之管轄橋數、投入檢測經費、

橋梁維護管理作為(含橋梁品質查證次數、特別檢測次數、巡查次數、

封橋演練、訂定橋梁維護管理規定、非破壞性檢測次數、積極作為）、

自辦相關訓練講習、104 年度縣市政府橋梁檢測作業外部稽核成果報

告及相關實際執行成效等，綜合評分。 

5.3.1.1.3加分項目(最多採計至 10分) 

5.3.1.1.3.1將跨河橋梁現地量測資料登入 TBMS(上限 3分) 

5.3.1.1.3.1.1 104 年度登入者始得計分，每座橋加 0.3 分。 

5.3.1.1.3.1.2須完整登入始得加分，即同一橋梁須「橋墩/台最低

支承底部高程」、「橋墩/台基礎頂部高程」、「橋墩基

礎深度」或「河床斷面高程測量」均完整輸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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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.1.1.3.1.3 跨河橋梁係指跨越中央管河川或縣管河川之橋梁，

不含跨越大排、排水溝之橋梁。 

5.3.1.1.3.2新增(補正)尚未登入系統之橋梁(上限 2分) 

5.3.1.1.3.2.1104 年度新增(補正)者始得計分，每座橋加 0.2 分。 

5.3.1.1.3.2.2新增(補正)橋梁之基本資料及檢測資料均需輸入。 

5.3.1.1.3.2.3 須於 104.12.31 前，依附表格式填列相關橋梁名單

送運研所。 

5.3.1.1.3.3提高橋梁檢測頻率(上限 3分) 

5.3.1.1.3.3.1103 及 104 年均定期檢測且符合以下條件之一者，

每座橋加 0.2 分。 

 總長超過 100 公尺以上之跨河橋梁。 

 類型特殊(如斜張橋、π 型橋或鋼拱橋)或單跨超過               

150 公尺之橋梁。 

 103 年檢測評屬 D≧3、R≧3，但無法於 104 年底 。 

5.3.1.1.3.3.2 於 103~104 年完工啟用即進行定期檢測並輸入

TBMS 之橋梁，每座橋加 0.2 分。 

5.3.1.1.3.4 使用第二代臺灣地區橋梁管理資訊系統(下稱 TBMS2)(上

限 2分) 

5.3.1.1.3.4.1 於 TBMS2 新增完整基本資料，每座橋加 0.1 分，

最多加至 1 分。 

5.3.1.1.3.4.2使用 TBMS2 之 APP 登載完整檢測資料，每座橋加

0.1 分，最多加至 1 分。 

5.3.1.1.3.4.3 須於 104.12.31 前，依附表格式填列相關橋梁名單

送運研所。 

5.3.1.2橋梁維修作業(此項目總分 50分，另有 5分之加分) 

5.3.1.2.1基本項目(總分 40分) 

5.3.1.2.1.1維修作業(佔 30分) 

5.3.1.2.1.1.1「維修比率」定義為「104年度已維修橋梁構件數/104

年度應維修橋梁構件數」，並以 104.12.31 之 TBMS 資料為

準。計分標準如下： 

   1%＜維修比率≦10%，1 分。 

  10%＜維修比率≦20%，2 分。 

  20%＜維修比率≦30%，4 分。 

  30%＜維修比率≦40%，6 分。 

  40%＜維修比率≦50%，9 分。 

  50%＜維修比率≦60%，12 分。 

  60%＜維修比率≦70%，16 分。 

  70%＜維修比率≦80%，20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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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80%＜維修比率≦90%，25 分。 

  90%＜維修比率≦100%，30 分。 

5.3.1.2.1.1.2「應維修橋梁構件」定義為「D≧3 且 R≧3」之構件，

並以 101.1.1～103.12.31 檢測結果所得之應維修橋梁構

件為計算基礎。 

5.3.1.2.1.1.3「已維修橋梁構件」定義為達到應維修標準之橋梁構

件，於維修紀錄中填寫該構件之維修資料，且維修開工日

於 101.1.1後，即認定該構件為已維修橋梁構件。 

5.3.1.2.1.2橋梁維修作業外部稽核(佔 10分) 

「104 年度縣市政府橋梁檢修作業外部稽核成果報告-維

修作業評比(%)」×10。 

5.3.1.2.1.3資料不實及斷橋事件處理原則 

5.3.1.2.1.3.1如經前述外部稽核發現重要構件(橋基、橋墩、主梁、

橋面版)已嚴重受損，惟 101~103 年檢測結果卻顯示

無異常且該橋管理機關無法提出合理說明時，得經運

研所召開專家學者會議討論通過後，每構件扣 0.5

分，最多扣至維修作業基本項目(40 分)為 0 分。 

5.3.1.2.1.3.2因「檢測不實」或「維修不力」致橋梁於正常使用情

況下發生斷落且該橋梁管理機關無法提出合理說明

時，得經運研所召開專家學者會議討論通過後，維修

作業基本項目(40 分)以 0 分計。 

5.3.1.2.2專家學者綜合評分(總分 10分) 

由運研所邀請專家學者依據各縣市政府之轄管橋梁規模、投入

維修經費、104年度縣市政府橋梁檢修作業外部稽核成果報告、

預防性補強、積極作為及相關實際執行成效等，綜合評分。 

5.3.1.2.3加分項目(最多採計至 5分) 

5.3.1.2.3.1積極維修受損橋梁 

5.3.1.2.3.1.1104 年度已維修橋梁構件數 50~100 加 0.5 分，

101~200 加 1 分，201~300 加 2 分，301~400 加 3

分，401~500 加 4 分，500 以上加 5 分。 

5.3.1.2.3.1.2104 年度發生、D=4、R=4 且於 104 年度完成維修之

構件，每構件加 0.5 分。 

5.3.1.2.3.1.3須於 104.12.31 前，依附表格式填列相關橋梁名單送

運研所。 

5.3.1.2.3.2主動進行預防性補強 

5.3.1.2.3.2.1橋梁構件雖未達應維修標準(未達 D≧3 且 R≧3)，惟

仍主動辦理預防性補強，以提高橋梁之耐震、耐洪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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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抗災能力。 

5.3.1.2.3.2.2 以 101.1.1～103.12.31 檢測結果為計算基礎，維修

開工日於 101.1.1 後且於 104 年底前完成補強作業，

並於系統內填寫該構件維修資料者，每構件加 0.5 分。 

5.3.1.2.3.2.3須於 104.12.31 前，依附表格式填列相關橋梁名單送

運研所。 

5.3.2評等標準 

5.3.2.1 橋梁檢測作業(總分 50 分，另含 10 分加分項)及維修作業(總分 50

分，另含 5分加分項)評等標準如下： 

 亟待改善＜20≦待改善＜30≦尚可＜40≦佳＜45≦優良 

5.3.2.2 橋梁應維修構件比例較其它縣(市)政府差異過大之受評單位，得經

運研所召開專家學者會議討論通過後，不予評鑑。 

5.3.3備註： 

5.3.3.1 TBMS2 以 105 年完成基本資料建置、106 年完成檢測資料為目標，

運研所將提供必要之教育訓練及協助，請各縣市政府及早因應。 

5.3.3.2 U≧3 構件自 105 年起列為應維修構件。 

5.3.3.3 為使橋梁維護管理制度更趨健全，105 年起，橋梁檢測作業加分項

目將增列「針對橋梁檢測作業訂定獎懲制度」(佔 2 分)，加分項目

總分最多採計至 10 分；橋梁維修作業加分項目將增列「針對橋梁

維修作業訂定獎懲制度」(佔 2 分)，加分項目總分最多採計至 10 分。 

5.3.3.4民國 90 年以前完工橋梁，縣市政府非應填欄位為竣工月、最近 1 次

維修年、最近 1 次維修月、造價、合約編號、起始橋墩編號 P、交

流/匝道、匝道編號、設計單位、監造單位、施工單位、竣工圖說保

存地點、參考地標、特殊結構資料、平均日交通量、備註、橋梁編

號、附掛管線、規範設計水平地表加速度、鋼構接合型式等 20 項。 

5.3.3.5民國 90 年以後完工橋梁，縣市政府非應填欄位為最近 1 次維修年、

最近 1 次維修月、合約編號、起始橋墩編號 P、交流/匝道、匝道編

號、參考地標、年平均每日交通量、備註、橋梁編號、附掛管線、

規範設計水平地表加速度、鋼構接合型式、特殊結構資料等 14 項。 

6.0 相關文件 

6.1縣市政府橋梁維護管理作業評鑑方式 

7.0 使用表單： 

7.1 104年度橋梁維護管理作業評鑑調查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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